
 

北京美中宜和公益基金会 

人事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北京美中宜和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人事管理，激

发员工进取精神，增强内部活力，提高队伍整体素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北京

美中宜和公益基金会章程》，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基金会工作人员。 

    第三条 本基金会人事管理工作，除严格执行国家和北京市相关规定外，依照

本制度对工作人员实施管理。 

第二章 人员聘用 

    第四条 基金会根据工作实际情况，按照科学合理、精干实效的原则，确定内

设机构人员编制人数，并按照工作需要聘用工作人员。 

    第五条 基金会受聘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三)具有聘用岗位要求的文化程度、专业知识及工作能力； 

    (四)身体健康，能在聘用岗位正常工作； 

    (五)具有聘用岗位职责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第六条  基金会有岗位空缺，需要补充员工的，依照本制度的规定采取公开

招聘或对外选聘的方式实施招聘。 

基金会公开招聘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编制用人计划。综合办公室根据岗位空缺情况，提出用人计划，报基金会

领导审批。 

    (二)发布招聘公告。综合办公室编制招聘信息，向社会公布。招聘公告应包括

招聘人数、岗位、资格条件、面试内容及方法、报名及面试时间与地点、所需证明材料

等内容。 

    (三)资格审查。综合办公室审查报名者资格，合格者准予参加面试。 



 

    (四)面试。由综合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的相关人员对应聘者进行面试，面试的

形式、内容和标准，根据聘用岗位的工作性质和要求确定。 

    (五)确定拟聘人选。综合办公室按照面试的评价结果确定拟聘人选。 

    (六)考察。主要考察应聘者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以及是

否需要回避等。考察有不合格的，从已面试过的人员选择合适的替补。 

    (七)聘用。应聘者经面试、考察合格的，与基金会订立劳动合同，办理聘用手

续。对外选聘的，应按本条第(四)项至第(七)项的规定的程序招聘。 

     

第三章  管理 

第七条 综合办公室负责本基金会的人事计划、人员培训、考核奖惩等工作的实施，

办理工作人员的聘用、试用、转正、离职等各项手续，以及理事会授权或交办的其他人

事管理事项。 

第八条 员工入职  

（一）新员工应于约定的日期入职，逾期未入职且无正当理由的视为自动放弃。能

够说明理由并得到综合办公室同意的，可重新约定入职日。 

  （二）新员工入职由其直属上一级领导或指定专人作为入职引导人，开展岗位工

作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本基金会机构文化、本基金会基本知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教育、本基金会章程及制度、本岗位业务知识及工作流程等。 

第九条 试用期与转正  

新员工试用期满且考核通过者，成为本基金会的正式员工。试用期内，对工作成

效特别突出的新员工，可酌情提前转正；对品行或能力欠佳且不适合岗位工作者，本

基金会有权解除聘用合同。 

第十条 离职  

（一）员工主动离职，应于离职日三十日前递交辞职报告并经部门负责人、专管副

理事长/秘书长批准，在未获批准前不得离职，擅自离职者按旷工处理。  

（二）员工须服从组织的安排，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基金会各项规章制度，对有

违法违纪行为的员工，本基金会有权予以解聘、辞退。 

（三）员工离职，应办理离职各项手续，并及时办理工作资产、办公用品、机构相

关资料等交接、退还手续。  



 

（四）员工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应提前三个月与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办理员工退休手

续，提前一个月与员工办理终止合同和离职手续。     

第四章 工资福利 

第十一条 本基金会员工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参照国家和北京市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本基金会按照国家和北京市有关规定为与本基金会建立劳动关系的工作

人员办理社会保险。  

第五章 考勤、休假 

第十三条 员工应遵守本基金会的考勤管理规定，外出或请假需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四条 本基金会实行标准工作制，周六、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  

第十五条 本基金会员工年假、婚假、产假、计划生育假、丧假、工伤假等参照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考核 

第十六条 本基金会对全体员工进行工作考核。 

第十七条 综合办公室负责制定员工的绩效考核方案，秘书处各部门主管负责员工的

绩效考核。专管副理事长负责员工绩效的最终审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基金会全体员工应维护机构声誉，除办理本机构指定任务外，不得擅用

本机构名义；不得有损害本基金会名誉之行为。 

第十九条 本基金会全体员工对机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擅自泄露捐赠方、受赠

方等个人隐私信息，项目信息和资料文件，以及机构运作所涉及的其他信息等需要保密

的信息和资料。如因违规泄密造成本基金会损失的，本基金会有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或与有关规定不一致的，依据法律法规和本基金会章程的

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修订。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第一届三次理事会审定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